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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上海市支付机构开展跨
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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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上海市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实施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跨境贸易结算对我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开放将产生新的推动作用。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明确，通过在试验区内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力图在更高层次上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提高资源优化配置

能力。支付机构参与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作为新金融业态的一种形式，其可在区内通过开展增值服务、综合支付服务方案、境内外综合银

行卡收单等创新业务，有利于外向型企业资金管理能力的提高，贸易条件的改善和竞争能力的增强，有利于进一步满足我国境内居民在海

外购物的需求，对培育金融国际化功能与拓展金融创新空间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为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规范和促进上海市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

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制定了《关于

上海市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报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并授权上海总部颁布。

问：此次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出台的《实施意见》中，有何具体目标？

答：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的主要目标是“风险可控、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风险可控”，主要体现在：从事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支付机构应有健全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只

能办理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并建立健全和执行身份识别制度；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以来，合规经营，风险控制能力

较强，最近两年未发生严重违规情况；备付金银行为支付机构办理完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之后，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将相关信息报入人民币

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并进行相应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在稳步推进上海市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过程中，为总行尽快建立法治

的、全国统一的跨境支付监管思路和规则提供实践经验，实现可复制、可推广。

问：哪些支付机构可以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答：上海市注册成立的支付机构，包括在试验区内注册成立和试验区外、上海市内注册成立的支付机构，以及上海市以外地区注册成

立的支付机构在试验区内设立的分公司（以下简称“支付机构”）可以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以上支付机构均需有互联网支付业务许

可。

问：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有哪些风险管理措施？

答：《实施意见》要求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应严格遵照《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及人民银行其他相关客户备付

金监管要求执行，并要建立健全和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风险评级管理、风险准备金与交易赔付、交易和信息安全管理、交易信息

申报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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